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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地法》是南北战争期间由美国联邦政府颁布和实施的一项有重大影响的土地法案。马克思曾高度评

价它是当时美国国会所制定的“一系列重要的法令”之一[1] 。然而，说来不无可惜，国内有关著述迄

今就这一重要法令开始实施的时间问题，仍存有种种模糊不清的说法。例如，有的学者写道：“《宅地

法》规定：……从1863年6月1日起，只要缴纳10美元的登记费，就可以从国有土地中领取160英亩的土

地”[2] 。“1862年，林肯政府宣布，凡支持、拥护共和国的成年公民，从1863年6月1日起，只要缴纳

10美元登记费，就可以……领取土地。”[3] 还有的写道：“‘宅地法’，……是将西部国有空地无代

价地交由耕种者领有，即自1862年起，美国每一公民凡未参加过南方叛乱者，都能领取一片土地。……

须缴纳注册费10个美元。过了5年之后，该项土地即成为占有人的私有物”，[4] 等等。根据已接触到

的有关历史资料，我认为，以上几种说法都欠准确，实有认真澄清的必要。  

我们知道，《宅地法》是南北战争前美国人民长期为之奋斗但却“久盼而未得的”[5] 目标与理想之

一。自真正的美国人协会、土地权利协会，到自由领地党，一浪高过一浪，前赴后继，斗争不已。在

1845年至1860年之间，各式各样的法案被提交到国会山。例如，1852年，有一项“宅地法案”通过于众

议院，但被挫败于南部诸州控制的参议院。1860年春，一项已通过于两院的法案，却又夭折于“奴隶主

的总统”——布坎南手中。许诺实施《宅地法》，是当时新崛起于美国政治舞台的共和党在4年一度的

1860年总统大选中用以赢取选票的王牌之一。同年5月在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中写道：

“我们抗议对实际移民占有的公共土地的任何出售和收费，抗议任何把移民当作乞丐或祈求社会慈善的

人看待的任何‘宅地’政策；我们要求国会已经在下院通过的详尽而令人满意的‘宅地’政策”。

[6] 及至萨姆特堡的枪声响后，真枪实弹的较量取代了双方面红耳赤的吵嚷，南部奴隶主代表南下另组

政府的结果，大大削弱了议会内曾一度根深蒂固的反对派力量；并且，此时已取布坎南而代之的共和党

总统林肯，也对《宅地法》予以热情支持和积极推动[8] 。因此，当1861年夏明尼苏达州的议员再度提

出“宅地法案”之后，与以往相比，阻力就小得多了。1862年2月28日，众议院率先以107票赞成、16票

反对通过；接着，5月6日，参议院以33票赞成、7票反对通过。5月20日，林肯总统予以签署，屡遭厄运

的《宅地法》最终在内战的炮火声中享有了法律效力， “自从亨利·乔治·伊文斯的土地改革运动开

始发动以来，劳工和西部农民所一直共同要求的一项改革终于实现了”。[9]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H.S.康马杰编选的《美国历史文献》，《宅地法》的有关内容如下：  

使公有土地上实际移殖者获得宅地的法案  

兹规定，凡身为一家之长，或已达21岁，并为合众国公民，或决定按照合众国入籍法之规定申请愿意成

为合众国公民，同时从未持械反抗过合众国政府或支援和帮助过合众国政府的敌人者，自1863年1月1日

起，有权登记160英亩或160英亩以下尚未分配的国有土地……。 [10]  



很清楚，此外所谓符合上述条件者开始登记的时间，即1863年1月1日，实际上也就是《宅地法》开始实

施的时间。“6月1日”说或“1862年”说，其缘由，尚不得而知，但这两种说法之欠准确，当是肯定无

疑的。  

顺便指出的是，关于《宅地法》应从1863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规定，原本是其内容本身不可或缺的有

机组成部分之一，但现在国内通行的美国通史及世界近代史教材，除去个别的例外，都没有能对此作出

应有的说明。建议有关著作在今后论及此事时能有所补充，以期对美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法令有一个更

全面、更准确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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